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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金志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智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魏丽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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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0,345,389.25 1,659,496,201.96 -2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726,161.67 27,916,382.02 25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4,816,684.75 26,456,154.22 22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0,557,394.26 274,238,083.60 9.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03 272.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03 27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4% 1.66% 9.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005,741,628.90 3,018,611,048.42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4,764,068.76 845,038,388.09 1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25,372.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114,614.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34.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00.00  

合计 14,909,476.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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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3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9% 195,063,727 0 质押 195,063,727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8.59% 58,778,367 0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8% 42,282,000 0   

杭州瀚云新领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4,228,194 0   

阿里巴巴（成都）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4,228,194 0   

倪国涛 境内自然人 3.45% 23,635,541 0 质押 15,320,000 

陈志勇 境内自然人 2.54% 17,415,172 0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17,300,003 0   

崔德花 境内自然人 1.66% 11,350,081 0 质押 6,260,000 

金丹 境内自然人 0.95% 6,534,090 4,900,56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5,063,727 人民币普通股 195,063,727 

陈发树 58,778,367 人民币普通股 58,778,367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82,000 

杭州瀚云新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228,194 人民币普通股 34,228,194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34,228,194 人民币普通股 34,228,194 

倪国涛 23,635,541 人民币普通股 23,635,541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陈志勇 17,415,172 人民币普通股 17,415,172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17,300,003 人民币普通股 17,300,003 

崔德花 11,350,081 人民币普通股 11,350,081 

刘晓初 4,167,363 人民币普通股 4,167,3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华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陈志勇先生系新华都

集团法定代表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新华都集团、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陈发树先生和陈志勇先生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2、崔德花与金丹为母女关系，二者

构成一致行动人；3、杭州瀚云和阿里巴巴成都为一致行动人；4、公司未知其它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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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57.59%，主因应收款到期收回。 

2、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67.18%，主因收回应收款。 

3、预付账款：较期初减少38.88%，主因预付款到货。 

4、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减少36.08%，主因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5、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39.85%，主因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6、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32.75%，系支付计提的奖金。 

7、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53.38%，系本期缴纳上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8、预计负债：较期初减少73.52%，主因收到退货。 

 

（二）利润表： 

1、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37.84%，主因收入下降。 

2、管理费用：同比下降40.47%，主因去年门店调整。 

3、财务费用：同比下降48.34%，主因利息收入增加、银行手续费下降。 

4、资产处置收益：同比下降100%，系本期无固定资产处置。 

5、其他收益：同比增加147.33%，主因收取的政府补贴增加。 

6、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1,652.04万元，主因应收款本期收回，冲回减值损失。 

7、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124.5万，主因部分子公司所得税费下降。 

     

（三）现金流量表：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下降34.54%,主因收到经营性往来减少。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34.41%,主因银行承兑汇票增加、门店数减少。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67.83%,主因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36.7%，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装修支出减少。 

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报告期累计归还银行贷款1.5亿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

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

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8-085）。 

2、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泉州新华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福州新华都综合百货有限公司获得补助资金共计人民

币955.23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补助属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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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公司将计入其他收益。上述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上述补助预计对公司2020年度的损益影响金额为955.23万元，该数

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具体详见公司2020

年3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2020-01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泉州新华都诉和昌（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

定，一审判决书已于 2018 年 11 月发生法律

效力，目前处于执行阶段；因和昌（福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法院裁定驳回和昌（福

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2020 年 03 月 11 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公告》

（2017-008）、《2016 年度报告全文》、《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2018-052）、《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8-072）、《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8-088）、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9-002）、《诉讼进展

公告》（2020-010）。 

公司与林政乡租赁合同纠纷案：林政乡因不

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

赣 01 民终 344 号《民事判决书》，向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法院已于 2020

年 4 月立案审查。 

2020 年 04 月 09 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公告》

（2016-047）、《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66）、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116）、《诉讼进展

公告》（2019-033）、《诉讼进展公告》（2020-01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并于2019年7月19日公告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报告书的公告》、《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2020年1月4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回购股份

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17,300,003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684,563,880股的2.53%，最高成交价为5.5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38元/股，累计支付的总

金额为8,525.72万元（含交易费用）。截至2020年1月2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全部实施完毕。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志国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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